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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2399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1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九九號

上　訴　人　林我誠

訴訟代理人　徐嶸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我英

訴訟代理人　吳上晃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寶玉

　　　　　　林我文

　　　　　　林惠芳

　　　　　　林我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九月十八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一○一年度重家上

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他造對於共同

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不動產因繼承而

為兩造公同共有，原借用上訴人名義登記，因借名登記契約消滅

，本於繼承、不當得利及類推適用民法第五百四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兩造公同共有，其訴訟

標的對於被上訴人全體應合一確定，是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林我

英一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其餘被上訴人，爰併列彼等為被上

訴人，合先敘明。

次查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為兄弟姊妹，伊父林輝樑、母楊玉炎生

前基於節稅及利於出售不動產之考量，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間借

用當時未辦理結婚登記之媳婦林秀玲名義，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下稱士林地院）拍賣取得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不動

產，嗣為隱去「拍賣」緣由，於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將該不動

產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另附表二編號 1所示

土地，係林輝樑於八十四年八月間出資，編號2至4所示土地，係

楊玉炎於八十五年間出資，均借用上訴人名義向士林地院拍賣取

得。因林輝樑、楊玉炎相繼死亡，借名登記關係因而消滅，上開

不動產由兩造共同繼承，上訴人應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兩造公同

共有等情，爰本於繼承、不當得利及類推適用民法第五百四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將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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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予兩造公同共有之判決。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且伊自八十

四年九月起即陸續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林輝樑、楊玉炎健在

時，無人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被上訴人主張自無可信。又於遺

產分割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之一毋庸

起訴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本於債權

請求權起訴，已有未合；且其請求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屬

於處分行為，非經繼承登記亦不得為之。另被上訴人非借名登記

契約當事人，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予伊，非被上訴人所為，被

上訴人無從依不當得利規定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按稱借名登記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

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

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

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主張法律關

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

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

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

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被上訴

人主張系爭不動產係兩造父母生前購買，借用上訴人名義登記之

事實，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兩造之父林輝樑於八十五年四

月三十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配偶楊玉炎及兩造，嗣楊玉炎於九十

三年九月六日死亡，繼承人為兩造。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係由林輝

樑、楊玉炎出資，於八十四年六月間由法院拍賣取得，以訴外人

即被上訴人林我宏之配偶林秀玲名義登記，至八十五年三月二十

七日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另附表二編號 1及編

號2至4土地係分別由被上訴人林我宏、林我英以上訴人名義，經

由法院拍賣而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狀於楊玉炎死亡前，由楊

玉炎保管，並負擔相關稅捐，所有權狀現由林我英及其配偶王鳳

珠持有等情，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所示

不動產係至八十五年五月間原承租人遷出，楊玉炎基於就該不動

產之管理處分權能，而供全家居住使用暨林輝樑、楊玉炎出資購

買不動產，其後並負擔稅捐等情，亦有租賃契約書、承諾書、同

意書、戶籍謄本、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所有權狀、地價稅及房

屋稅繳款書、林輝樑之手稿等件為證，可見上訴人除為登記名義

人外，未有任何權限。再審酌「法拍屋」之轉手，因一般人購買

「法拍屋」意願較低，影響出售價格，被上訴人指其父母係為節

稅或便於出售，而先借用林秀玲名義標得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再

由林秀玲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借此隱去「拍賣」

取得之緣由，並避免遭稅捐機關因近親移轉而課徵贈與稅，與常

情無違，應可採信。上訴人雖辯稱：兩造父母就其財產於生前預

先規劃，出於為子女置產目的而贈與伊云云，惟附表一所示不動

產如出於林輝樑、楊玉炎贈與，逕以上訴人名義辦理登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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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須迂迴移轉登記而徒增稅負？參以林我宏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六

日書立之承諾書、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所寫筆記內容，堪認林輝樑

、楊玉炎確有借用子、媳名義投資不動產之習慣，難認有何就財

產為預先規劃，為子女置產之目的存在，自不能僅因彼等迄至死

亡均未就系爭不動產為處理，或要求上訴人返還，即認有贈與之

事實；遑論其死亡均屬意外，其未能預為規劃，亦不待言。而林

輝樑死亡後，系爭不動產仍由楊玉炎續為管理，亦無可能於斯時

即請求上訴人返還或將之列入遺產申報稅賦。況上訴人就附表一

所示不動產曾訴請林我英及其配偶王鳳珠遷讓交還房屋，經台灣

高等法院一○○年度上更㈠字第九六號判決認定：上訴人僅為該

不動產之借名登記名義人，兩造之父母始為真正所有權人，林輝

樑死亡後，子女認該房地係父母所賺財產，乃由楊玉炎接續掌控

、管理，並繼續維持與上訴人間之借名登記關係，迨楊玉炎死亡

，其與上訴人間之借名登記契約，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五百五十條

規定而消滅，該房地為林輝樑、楊玉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等

情，並經最高法院以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九二號裁定駁回上

訴而告確定，益證該不動產係林輝樑、楊玉炎先借用林秀玲名義

登記，嗣終止該借名登記關係，指示林秀玲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而與上訴人成立借名登記關係。按借名登記契約側重於借名者與

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

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

契約同視，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於當事人一方死亡時，

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五百五十條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外，該契約

因而消滅。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

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一百七十九條定有明文。上訴人與林輝樑、楊玉炎間就附表一

、附表二編號1所示不動產，與楊玉炎間就附表二編號 2至4所示

不動產分別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上開契約均因楊玉炎死亡而消滅

。而該不動產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上訴人自受有利益，致全體

繼承人無法行使所有權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規定，被上訴人

自得請求上訴人移轉登記予繼承人全體；且其係本於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為請求，非就系爭房地為處分行為，亦不涉民法第七百

五十九條規定之適用。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將附表一、二

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兩造公同共有，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因而將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其聲

明，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又原審係基於不當得利規定，判令上訴

人返還利益即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尚無關民

法第五百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另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

上訴人為登記名義人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被上訴人因而基於

不當得利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登記之利益，此項請求權非繼承

自被繼承人林輝樑、楊玉炎，自無上訴人所指「委任關係既已消

滅，被上訴人復非借名登記之當事人，其主張本於繼承林輝樑、

楊玉炎之移轉登記請求權，自屬矛盾」之情形。至於上訴人所引

本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二號、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九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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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其事實及法律關係與本件截然不同，上訴人執以指摘原判

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無可取。其餘上訴論旨，乃執陳詞，就

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為不當，聲明

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

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十二   月   十二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來

                                法官  邱  瑞  祥

                                法官  李  文  賢

                                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高  孟  焄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十二   月  二十三  日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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